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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观念与制度(中国传统文化下的法律变迁)》的创新在于：第一，本课题的研究是将文化传统与法律
变迁联系起来，避免了就事论事的研究范式。
第二，采用实证的方法，以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制度、案例为实证分析的对象，阐明中国文化之所以灿
烂。
第三，本课题的研究将文化传统与中国当代的法律变迁作为考察的对象，指出当代法律变迁的内在动
力不是人为的制度变革，而是深藏法律背后的文化传统。
第四，影响当代法律变迁的文化传统，不仅仅是指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还包括近代的文化传统和改
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的文化传统，它们都是影响当代法律变迁不可忽视的基础。
本书由赵晓耕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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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地方监察机构包括两大类：第一，监察使署和监察使。
监察使署是监察院派驻各地区履行监察职能的机构，监察使负责领导监察使署的工作。
譬如，1931年全国分为14个监察区，后又增设晋陕和热察绥两个监察区，共16个监察区。
监察使由监察院院长提名监察委员兼任。
各地监察使署接受中央监察院的垂直领导，独立于地方其他行政机构。
第二，审计处和审计办事处。
审计办事处是审计部派驻各地的常设审计机构，专门负责辖区内的审计监督事宜。
此外，在抗战时期，监察院还组织过巡察团和巡回审计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察院专门履行行政监察职能，其职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弹劾权。
根据曾丽玮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国民政府监察制度述论》一文的总结，弹劾权的行使依据在于以
下五个方面：（1）监察院自身在监督、调查过程中的发现。
（2）人民的书面举报。
（3）各院各部长官或地方行政长官送请审查。
（4）审计部呈请。
（5）报刊杂志等新闻媒体的报道。
第二，审计权。
主要是针对国家财政预算执行或者其他涉及财务收支的事项中的违法行为，通过专门的财务审计进行
监督，以减少经济腐败。
第三，调查权。
调查往往是其他监察活动如弹劾的基础，因此也是一项重要的监察职权。
1933年公布的《监察院组织法》第3条就规定：“监察院为行使职权，向各官署及其他公立机关查询或
调查档案册籍，遇有疑问时，该主管人员应负责为详实之答复”。
第四，监试权。
1930年，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监试法》，该法规定考试院举行或派员、委托有关机关办理考试时，
监察院均应派员监试，负责整个考试过程中的防治舞弊、保密以及临场监考工作。
对于发生的舞弊行为，监试人员应当及时向监察院汇报以便依法处理。
 除以上四项基本职权之外，南京国民政府还根据时局的变化增设过一些监察职权。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为加强战时监察工作，监察院制定了《非常时期监察权行使暂行办法》及
其《实施细则》，增加了纠举权和建议权两项职权。
其中，纠举权的设置主要在于避免弹劾案办理效率低下的问题；而建议权则使监察机构能够由事后监
察转为提前介入，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
 1946年，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之后，南京国民政府由“训政”转入“宪政”。
直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对监察机构及其职权又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
其中的部分规定较前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观念与制度>>

编辑推荐

《观念与制度:中国传统文化下的法律变迁》由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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